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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1.1.1 

(一)通則 

1. 一般事項 

(1)辦理存款業務項目有無於

營業執照上載明。 

 

 

1.銀行法第 4條。 

2.信用合作社法第 15條。 

 

1.1.2  

 

 

1.1.2.1 

(2)有無違反銀行法第六、七、

八、八之一及三十四條之規

定？ 

  ①支票存款是否計付利息？

有無不憑支票提取存款之

情事？  

1. 銀行法第 6條。 

2. 銀行法第 7條。 

3. 銀行法第 8條。 

4.銀行法第 8之 1條。 

 

1.1.2.2 ②舉辦與存款業務有關之贈

品業務推廣活動時，贈品

之單一價格以新臺幣 500

元內為宜。 

本會 103.4.9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1330號函「銀

行業辦理與存款業務有關之贈品贈獎業務推廣活

動相關規定」。 

 

 

1.1.3 (3)銀行利率應以年率為準，有

無於營業場所揭示。 

 

1. 銀行法第 41條。 

2. 財政部金融局 82.8.19 台融局 (二 )字第

822214029號函「銀行定期存款之計息辦法及計

算公式釋義」。 

3. 中央銀行業務局 83.4.8(83)台央業字第 407 號

函「有關銀行定期存款利率應同時牌告固定與機

動兩種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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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4)存款利率是否依規定辦理

牌告。 

 

中央銀行 108.10.2台央業字第 1080037047號令修

正「金融機構利率牌告要點」。 

1.1.5 (5)金融機構增掛「薪資轉帳活

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是

否依「金融機構利率牌告要

點」通報央行。 

 

上該「金融機構利率牌告要點」第 4點。 

 

1.1.6 (6)受理原住民開戶或變更戶

名，如當事人姓名並列羅馬

拼音者，是否以其完整姓名

或單獨使用中文為之？ 

 

1.本會 107.2.1金管銀法字第 10600322611號函。 

2.內政部 107.1.8台內戶字第 1071200001號函。 

1.1.7 (7)存款帳戶經內政部警政署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通報列

為異常帳戶者，是否依「金

融機構辦理異常帳戶預警

機制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本會 107.4.26 金管銀法字第 10701054050 號函准

予備查之「金融機構辦理異常帳戶預警機制作業程

序」。 

1.2  

1.2.1 

2. 開戶 

(1)有無上網查詢遺失身分證

領補換紀錄，以確認客戶身

財政部 90.2.8台財融(一)字第 90900581號函「預

防及打擊以金融卡及人頭帳戶從事犯罪金融機構

應配合辦理事項」。 



三、存款業務  

 

                               存 - 3           資料基準日: 111 年 6 月 30 日 

   項 目 編 號          查      核      事     項                    法       令       規       章               查      核      事     項           

分? 

 

 

1.2.2  

 

(2)辦理除支票存款之其他存

款開戶時，有無確認存戶之

身分，並以影印或縮影照像

方式留存申請人之身分證影

本。 

 

財政部 88.7.13台財融字第 88735556 號函「為遏

止金融犯罪案件之發生各金融機構辦理支存以外

存款開戶時亦應確認存戶身分並留存影本」。 

 

1.2.3 

 

(3)受理客戶臨櫃申請開戶，是

否以具辨識力之雙重身分證

明文件辦理查核。 

 

本會 104.5.8金管銀法字第 10400077630號令。 

1.2.4 

 

(4) 倘客戶於聯社已開戶時，

有無向前一開戶營業單位照

會，比對留存之身分證明文

件、照片、筆跡是否相同。 

 

本會 106.3.31 金管銀法字第 10600061570 號函同

意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之「防杜人頭帳戶範本」

及「開戶作業檢核表範本」。 

1.2.5 

 

(5)除客戶要求外，是否未提供

金融卡非約定帳戶轉帳之功

能（應於開戶約定書中以粗

體字敘明）；對於舊客戶要

求取消金融卡非約定帳戶轉

帳功能者，金融機構是否配

本會銀行局94.5.12金管銀（一） 字第 0941000316 

號函「如何降低現金卡、信用卡、金融卡等金融工

具所衍生之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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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理。  

  

1.2.6 

 

(6)針對金融卡非約定帳戶轉

帳單日限額有超過三萬元

需求之客戶，金融機構是否

主動發送金融卡轉帳約定

帳戶申請書、公用事業費用

自動扣繳約定書予客戶，並

以便民服務為原則，受理客

戶以郵寄方式申請，在審慎

確認客戶身分後，據以辦

理。 

 

本會 94.4.15 金管銀（二）字第 0942000227 號函

「實施『金融卡非約定轉帳單日限額調降為三萬

元』」。 

1.2.7 

 

 

 

1.2.7.1 

1.2.7.1.1 

 

 

1.2.7.1.2 

 

(7)開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

定期存款帳戶，作業程序是

否依下列方式辦理： 

 

○1 以臨櫃方式開戶 

Ⅰ.是否指派資深行員辦

理開戶審查工作？ 

 

Ⅱ.是否向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查詢「Z21 國民

1.本會 105.2.19 金管銀法字第 10500029440 號函准

予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金融機構開戶作業

審核程序暨異常帳戶風險控管之作業範本』第 2

條。 

2.本會103.8.20金管銀法字第10310004610號令「存

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

第 13 條第 2 項。 

3.本會108.8.5金管銀合字第10801302900號函同意

備查「信用合作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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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3 

 

 

 

1.2.7.1.4 

 

 

 

 

 

1.2.7.1.5 

 

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

詢驗證」、「Z22 通

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

記資訊」、查詢確認

客戶之「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狀態、查詢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

入口網」網站等，並

留存電子申請紀錄以

供備查？ 

 

Ⅲ.是否採用「開戶檢核

表」為輔助工具，以

防杜利用人頭申請？ 

 

Ⅳ.「開戶檢核表」是否

參酌相關範本訂定？

若無，自訂之檢核表

內容是否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 

 

Ⅴ.「開戶檢核表」有無

漏未填寫、填寫或檢

4.本會 106.3.31 金管銀法字第 10600061570 號函同

意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之「防杜人頭帳戶範

本」及「開戶作業檢核表範本」。 

5.本會 108.11.13 金管銀法字第 1080137398 號函准

予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銀行受理客戶以網

路方式開立數位存款帳戶作業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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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6 

 

 

1.2.7.2 

 

 

核是否確實？對有異

常情形者是否已依

「存款帳戶及其疑似

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

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信用合作社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

怖主義注意事項範

本」第 4 條第 1 款及

「防杜人頭帳戶範

本」第一(四)條規定妥

適處理？是否拒絕其

開戶，對冒用或偽變

造身分證開戶者，是

否通知警調處理及通

報聯徵中心？ 

 

Ⅵ.是否建立拒絕開戶資

料庫？ 

 

○2 以網路方式開戶(對自然

人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

付服務使用之新臺幣及



三、存款業務  

 

                               存 - 7           資料基準日: 111 年 6 月 30 日 

   項 目 編 號          查      核      事     項                    法       令       規       章               查      核      事     項           

 

 

 

 

 

1.2.7.3 

 

 

 

 

 

 

 

 

 

 

 

 

 

 

 

1.2.7.3.1 

 

外匯活期存款帳戶)，是

否依本會備查之相關作

業範本及中央銀行相關

規定辦理？ 

 

○3 以網路方式開立數位存

款帳戶服務之個人戶與

非個人戶(個人戶係指年

滿七歲以上並領有國民

身分證之自然人及年滿

二十歲之外國自然人；非

個人戶係指依本國商業

登記法登記之獨資組

織，其負責人限本國國籍

之成年自然人提供數位

存款之新臺幣及外匯活

期存款帳戶)，是否依本

會備查之相關作業範本

及中央銀行相關規定辦

理？ 

 

Ⅰ.受理客戶開戶時，是

否留存國民身分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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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影像檔及具辨識

力之第二身分證明文

件影像檔以供備查？

（若客戶係未成年

人，是否增加留存其

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

分證正反面影像檔，

如法定代理人非為父

母等情形，是否增加

留存新式戶口名簿或

電子戶籍謄本等影像

檔；若客戶係外國自

然人，是否留存內政

部移民署核發之晶片

居留證正反面影像檔

及具辨識力之第二身

分證明文件影像檔；

若客戶係非個人戶，

是否留存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及財務報表、

繳稅證明或其他可資

證明文件，其負責人

是否留存雙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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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2 

 

 

 

 

1.2.7.3.3 

 

 

II.辦理數位存款開戶之

第一類帳戶，是否依

規以視訊等方式建立

客戶影像檔? 

 

III.提供信用卡作為身分

驗證者，持卡是否達

半年以上？如運用於

開立第二類帳戶者，

是否驗證本人於臨櫃

留存之行動電話。 

 

1.2.8 

 

(8)受理開戶(包括個人戶及非

個人戶)作業，是否實施雙

重身分證明文件查核及留

存該身分證明文件？第二

證明文件毋須留存，惟是否

有查核紀錄可供查考。 

 

1.本會 103.8.20 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4610號令

修正「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

理辦法」。 

2.本會 104.5.8金管銀法字第 10400077630號令。 

3.本會 96.6.5金管銀（一）字第 09600180320 號

函「金融機構受理開戶時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

查核及留存該文件補充規定」。 

 

1.2.9 

 

(9)為維護客戶資料之安全

性，金融機構應於留存客戶

本會 96.6.5 金管銀（一）字第 09600180320 號函

「金融機構受理開戶時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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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影本上加註「限辦理

○○銀行開戶使用」或「本

影本僅供○○銀行開戶使

用」字樣或請客戶自行加

註。 

 

核及留存該文件補充規定」。 

1.2.10 

 

 

 

 

 

1.2.10.1 

 

 

 

 

1.2.10.2 

 

 

1.2.10.3 

 

 

(10)受理自然人開立活期性存

款帳戶（支票存款除外），

除下列情況外，是否採錄影

或拍照方式建立影像檔

案？ 

 

①合法登記往來廠商之員

工整批開立薪資轉帳活

期儲蓄存款帳戶及證明

薪資之合理性者。 

 

②已完成註冊之學生並確

認其身分者。 

 

③依本會備查之相關作業

範本辦理網路開戶者。 

 

1.本會 105.2.19 金管銀法字第 10500029440 號函准

予備查「國內金融機構受理存戶新開戶建立影像

檔注意事項」。 

2.財政部 92.12.10 台財融(二)字第 0922001638 號

函。 

3.104.05.08 金管銀法字第 10400077630 號令。 

4.本會 102.8.30 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2940 號函准

予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銀行受理客戶以網

路方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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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4 ④經金融機構自行確認身

分者。 

 

1.2.11 

 

(11)是否於開戶前確實掌握

「認識客戶」要項，於臨

櫃開戶時，了解開戶動機

與目的，落實客戶身分之

確認，並整合存款客戶基

本資料及交易資料、建立

防制預警制度，以防範人

頭戶開戶及帳戶之不當使

用。 

 

本會 106.3.31 金管銀法字第 10600061570 號函同

意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之「防杜人頭帳戶範本」

及「開戶作業檢核表範本」。 

1.2.12 

 

(12)對於下列開戶客戶身分之

確認，作業程序是否有遵循

規定辦理： 

本會 108.8.5金管銀合字第 10801302900號函同意

備查「信用合作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

本」。 

1.2.12.1 

 

 

1.2.12.2 

 

 

 

①委託帳戶、由專業中間人

代為處理交易。 

 

②非居民型之客戶，應特別

瞭解其選擇在國外開設帳

戶之原因。 

 

 



三、存款業務  

 

                               存 - 1 2           資料基準日: 111 年 6 月 30 日 

   項 目 編 號          查      核      事     項                    法       令       規       章               查      核      事     項           

1.2.12.3 

 

 

1.2.12.4 

 

 

③私人理財金融業務客戶應

加強審查。 

 

④在不違反相關法令情形

下，若得知或必須假定客

戶往來資金來源自貪瀆或

濫用公共資產時，應不予

接受或斷絕業務往來關

係。 

 

1.2.13 

 

(13)對於由代理人辦理之開

戶，是否確實查證代理之

事實，以可靠、獨立之原

始文件、資料或資訊，辨

別及驗證客戶身分，並保

存該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

予以記錄以確認代理人身

分。 

 

本會 108.8.5金管銀合字第 10801302900號函同意

備查「信用合作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

本」。 

1.2.14 

 

(14)對疑似使用匿名、假名、

人頭、虛設行號及虛設法

人團體、出示之身分文件

均為影本，或所提供文件

本會 108.8.5金管銀合字第 10801302900號函同意

備查「信用合作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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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

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

供之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

證、客戶對其他異常情形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辦

理開戶對象為資恐防制法

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

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

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

分子或團體，是否有予婉

拒開戶。 

 

1.2.15 

 

(15)對採委託授權開戶或開戶

後始發現有存疑之客戶，

是否有以電話、書面或實

地查訪等方式再為確認。 

 

本會 108.8.5金管銀合字第 10801302900號函同意

備查「信用合作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

本」。 

1.2.16 

 

(16)對開戶後立即有達特定金

額以上款項存、匯入，且

又迅速移轉者，及帳戶交

易有「附錄  疑似洗錢或

資恐交易態樣（信用合作

社適用）」所列情形之一

1.本會 108.8.5金管銀合字第 10801302900號函同

意備查「信用合作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

項範本」。 

2.附錄  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信用合作社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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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認有疑似洗錢者，有無

依規定程序辦理申報。 

 

1.2.17 

 

 

1.2.17.1 

 

 

 

 

 

 

 

 

1.2.17.2 

 

 

 

 

1.2.17.3 

 

(17)為防杜客戶以「虛擬帳號」

模式進行犯罪，是否辦理下

列事項： 

①是否加強開戶審核作業，

並篩選及規範申請虛擬帳

號之網站業者或企業之基

本資格；與業者明訂申請

虛擬帳號收款資格及運用

範圍，並於契約中明訂網

站業者或企業應對其會員

之身分嚴加確認? 

 

②是否對使用虛擬帳號業

者，加強監控管理，並請

業者設定虛擬帳戶監控資

訊系統並予紀錄? 

 

③除與建商擔任購地建築融

資共同借款人之個人戶得

申請虛擬帳號作為收款之

1. 本會 97.12.4金管銀（二）字第 09700466490號

函。 

2. 本會 105.9.5金管銀國字第 105001697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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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對其他個人申請虛

擬帳號作為其收款業務是

否予以拒絕？ 

 

1.2.18 (18)對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

帳戶，是否依「存款帳戶

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

交易管理辦法」第 5、6條

採取必要之處理措施。 

 

本會 103.8.20 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4610號令修

正「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

法」。 

1.2.19 

 

(19)對已開立存款帳戶者，線

上申辦存款(結清銷戶、約

定轉入帳號、傳真指示扣

款)、授信、信用卡、財富

管理及共同行銷等業務，

是否已依規範辦理，且於

開辦上開業務已於網站揭

露。 

 

1.本會 104.1.13 金管銀國字第 10300348710號函

「已開立存款帳戶者新增得與銀行線上往來之

業務項目」。 

2.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銀行銷戶處理程序自律規範 

3.金融機構代客戶辦理存提款作業範本 

4.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5.授信、信用卡、財富管理業務消費者保護措施及

增補條款範本。 

1.2.20 

 

 

 

(20)首次辦理低風險交易之電

子銀行業務，是否由資

安、法遵及風控等單位建

立各部門間之連繫機制、

1.本會 104.1.13 金管銀國字第 10300348710號函

「已開立存款帳戶者新增得與銀行線上往來之

業務項目」。 

2.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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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確認相關作業符合安控基

準及相關定型化契約等相

關法令規定，留存驗證軌

跡及各部門建議事項追蹤

控管機制 ？是否於開辦

後六個月內重新檢視並作

成報告?內部稽核單位是

否依據交易量與金額等評

估新種業務之風險，排定

內部稽核計畫辦理查核，

並對評估風險偏高者適時

辦理專案查核，落實內部

控制三道防線之運作？ 

 

(21)辦理高風險交易之電子銀

行業務，是否已函報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若

涉及外匯業務是否依中央

銀行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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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22)受理客戶以網路方式開立

數位存款帳戶，是否有依

「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

式開立數位存款帳戶作業

範本」訂定規範?其作業審

核程序及配套管理措施是

否落實辦理? 

 

本會 108.11.13 金管銀法字第 1080137398 號函准

予備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

方式開立數位存款帳戶作業範本』」。 

1.2.23 

 

 

1.2.23.1 

 

(23)記名式電子票證約定連結

存款帳戶(含轉帳卡)進行

加值，是否符合下列規定? 

①電子票證所連結帳戶之所

有人，是否限持卡人之本

人、配偶、直系血親或監

護人？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 

1.2.23.2 ②存款帳戶端有關自動加值

之限額，是否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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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3 ③是否以即時或每月對帳單

方式，通知帳戶所有人自

動加值訊息？ 

 

 

1.3  

1.3.1  

 

1.3.1.1  

 

1.3.1.2  

 

1.3.1.3 

3.印鑑更換、掛失 

(1)有無未經簽蓋存戶印鑑，即

予取款情事？ 

①翻閱印鑑卡有無空白者。 

 

②查詢交易明細。 

 

③取款傳票。 

 

 

1.4 4.存款證明  

1.4.1 (1)申請書上有無蓋妥存款人

留存之印鑑，有無依序編號

及載明申請用途；證明書副

本有無留存及有權人員簽

章。 

 

 

1.4.2 (2)所核發存款餘額證明書，若

非以電腦驗證者，有無留存

餘額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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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3)有無不法集團利用金融機

構，以不實資金或暫借頭寸

方式，循環提供大量存戶充

作存款資金證明。 

 

財政部 88.9.13 台財融字第 88737515 號函「金融

機構核發存款餘額證明應注意事項」。 

1.4.4 (4)有無行員集資提供證明情

形。 

 

 

1.4.5 (5)有無特定存戶提供資金轉

入公司籌備處為驗資之用。 

 

 

1.4.6 (6)有無放款客戶直接或間接

暫借頭寸以充驗資之用。 

 

財政部 88.9.13 台財融字第 88737515 號函「金融

機構核發存款餘額證明應注意事項」。 

 

1.5 

1.5.1 

5. 對帳 

(1)辦理個人網路銀行業務，有

無按月寄送上月交易對帳

單給客戶？ 

 

 

「個人網路銀行業務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3

條 

1.5.2 (2)對帳單是否由經辦以外人

員或會計或稽核單位抄

送，或由營業單位之有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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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員及會計會發。 

 

1.5.3 (3)對帳單回覆聯應由經辦以

外之專人處理；有無核對印

鑑？印鑑不符者如何處

理？ 

 

 

1.5.4 (4)是否依客戶電話指示辦理

存款轉帳及網路銀行業

務，應得於特定日寄出當月

交易對帳單，惟得以電子郵

件寄發對帳單。 

 

1.財政部 89.4.17 台財融字第 89112884 號函「依

客戶電話指示辦理存款轉帳業務，得於特定日寄

當月交易對帳單」。 

2.財政部金融局 90.10.22 台融局 (一 )字第

0090723995號函「依客戶電話指示辦理存款轉帳

及網路銀行業務，得以電子郵件寄發對帳單」。 

 

1.6 

 

6.靜止戶 

  是否已全面取消靜止戶，並依存

款契約之約定條件計息。 

 

本會 102.12.24 金管銀合字第 10200342830 號函

「103年 3月底前，辦理全面取消靜止戶措施」。 

1.7 

1.7.1 

7.其他重要事項 

(1)最近二年度及檢查基準日

存款成長趨勢分析： 

比較最近二年度及檢查基

準日存款總額增減情形，若

有大幅度增減變化，應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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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並評註。 

 

1.7.2 (2)檢查基準日存款內容分析： 

以檢查基準日存款總餘額之

對象別、期限別、額度別及

資金成本別，分析存款結構

是否健全，尤其大額存款之

比率是否偏高。 

 

 

1.7.3 (3)總社函訂存款業務之重要

經營管理政策，與政府法令

之配合情形查核。 

 

 

1.7.4 (4)在台無住所之外國人開設

新臺幣帳戶，有無依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辦理？ 

1.本會104.5.8金管銀法字第 10400077630  號令

釋疑「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

理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臨櫃受

理開立存款帳戶應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之種

類。 

2.中華民國銀行公會訂定之「金融機構開戶作業審

核程序暨異常帳戶風險控管之作業範本」。 

3.中央銀行外匯局 83.12.2 (83)台央外字第（柒）

2890號函「釋示在台無住所之外國人開設新臺幣

帳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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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5)金融機構對未成年人存

款，其一次存入金額或一課

稅年度內累計存入總金額

達新台幣四百萬元者，是否

有將資料通報當地國稅局。 

 

財政部 102.6.20台財稅字第 10204560330號函「金

融機構對未成年人存款金額通報標準調整為新台

幣 400萬元」。 

1.7.6 (6)辦理客戶開戶時錄影機錄

攝之資料是否保存至少六

個月，俾保存證據備供檢警

調機關日後之偵辦。 

1.財政部 90.2.8台財融（一）字第 90900581號函

「預防及打擊不法份子以金融卡及人頭帳戶從

事犯罪所列事項」。 

2.財政部 90.4.3台財融（一）字第 90733071號函

「『金融機構於辦理客戶開戶時應注意防範歹徒

以人頭或持偽變造身分證開立存款帳戶情事』之

補充說明」。 

3.財政部 92.10.16台財融（二）字第 0922001401

號函「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及週遭監視錄影帶應

暫行保存六個月以上」。 

4.財政部 93.4.28 台財融（一）字第 0931000318

號函『研商防制利用自動櫃員機詐財案件』會議

紀錄」。 

5.本會 93.12.10銀局（一）字第 0931000716號函

「重申金融機構應落實執行自動櫃員機及週遭

監視錄影帶至少保存六個月，及加強查驗開戶證



三、存款業務  

 

                               存 - 2 3           資料基準日: 111 年 6 月 30 日 

   項 目 編 號          查      核      事     項                    法       令       規       章               查      核      事     項           

明文件」。 

 

1.7.7 (7)為防範偽照金融卡盜取客

戶存款，是否確實依規定加

強安全維護。 

1. 財政部 91.4.12 台財融(六)字第 0916000087 號

函「改進自動提款機管理制度，加強宣導使用注

意事項」。 

2.本會 94.3.16 金管銀（二）字第 0942000137 號

函「重申加強營業廳外自動提款機安全維護民眾

權益」。 

 

1.7.8 

 

1.7.8.1 

 

 

 

 

1.7.8.2 

 

 

 

 

 

(8)辦理「代客開票」委外作業： 

①應訂有委外內部作業規

範，包括：客戶權益保障

之內部作業及程序、風險

管理原則及作業程序及內

部控制原則及作業程序。 

②委外契約之訂定，應包

括：客戶資料保密及安全

等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

受委託機構應依金融機構

監督訂定之標準作業程

序，執行消費者權益保

障、風險管理、內部控制

及內部稽核制度；消費者

本會 108.9.30金管銀外字第 10802725940號令「金

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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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解決機制。 

 

1.7.9 (9)司法、軍法、稅務、監察、

審計及其他依法律規定具

有調查權之機關，查詢有關

客戶存款資料時，是否依據

各該法律規定正式備文，洽

相關銀行辦理。 

 

本會 95.5.23金管銀（一）字第 09510002020 號令

「司法、軍法、稅務、監察、審計及其他依法律規

定具有調查權之機關，有查詢銀行客戶存、放款、

保管箱等有關資料之需要者，得依規定，正式備文

逕洽相關銀行查詢」。 

2.  

2.1 

(二)存摺存款(含員工存款) 

1. 有無代客保管存摺、印鑑；或

預留取款憑條、代客戶辦理轉

帳。 

 

1. 財政部 83.9.17 台財融字第 83318363 號函「金

融機構遇有存戶未及時領回存摺之處理方式」。 

2. 本會 100.2.11 銀局（控）字第 10000012620 號

函「金融機構處理客戶遺留印鑑存摺等作業範

本」。 

 

2.2  

2.2.1  

 

 

 

 

2. 活期存款自動撥轉業務之查核 

(1)支票或擔當付款本票背面

為轉帳指示是否以書面約

定，所轉入帳戶是否以存戶

本人在該金融機構之支票

存款帳戶為限。 

1. 銀行法第７條。 

2.財政部 93.4.1台財融(二)字第 0938010454號令

「授權轉帳指示之支票存款戶不以個人帳戶為

限」。 

3.本會 93.11.30金管銀(一)字第 0938011928號令

「銀行法第七條有關活期存款依約定方式提取存

款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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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與活期存款戶約定於以對帳單

代替存款餘額，或開戶時不簽

發存摺之應注意事項。 

 

財政部 81.6.25台財融字第 811053740號函「銀行

得應客戶要求以對帳單代替活期存款戶存摺」。 

2.4 4.行員存款戶名與行員名單是否

相符？除退休行員存戶外有無

非行員或離職行員之存款包括

在內？有無超過優惠額度(職

員四十八萬元，工友二十八萬

元)仍以優惠利率計付利息情

事？ 

 

銀行公會全國聯合會 76.6.3全會儲字 932號函「訂

定技工、司機之行員儲蓄存款限額」。 

2.5 5.利息計算是否正確？起息點及

計息單位是否符合規定？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83.5.26 

全授字 1152號函「新台幣存放款計息方式」。 

2.6 6.活存及活儲戶未屆結息期而結

清銷戶者，是否計付其應得之

利息。 

 

 

2.7 7.派員赴證券商辦理收付款項業

務，是否限於證券商客戶交易

款項之收付，並以活期性存款

方式辦理。  

財政部 91.8.20 台財融(一)字第 0911000537 號令

「金融機構派員辦理收付款項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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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8.受理限制行為能力人開立非支

票存款之一般存款戶，若由法

定代理人(父母雙方)會同開戶

人辦理開戶手續，並於印鑑卡

上簽章認同，可逕予辦理，否

則應出具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財政部 79.9.26台財融字第 790207191號函「放寬

公民營企業之未成年員工在金融機構開立活期性

存款帳戶之限制」。 

2.9 9.分公司（不包括在我國依法認

許登記之外國公司在台分公

司）已領有經濟部核發之公司

執照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

業登記證，仍須獲總公司之授

權始得開設存款戶。  

 

 

2.10 10.警示帳戶作業  

2.10.1      (1)對協助民眾滯留於金融機

構「警示帳戶」內剩餘款

項之處理是否依規定辦

理? 

 

1.本會 93.10.5 銀局（一）字第 0930029054號函

「金融機構處理警示帳戶剩餘款項之配合事

項」。 

2.本會 107.8.16 金管銀法字第 10701124800 號函

准予備查之「金融機構返還滯留於警示帳戶內剩

餘款項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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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2)金融機構接獲警察機關通

報警示帳戶後，該帳戶之被

害人受騙匯款後至向警察

機關報案並完成設立警示

帳戶期間之款項（該起迄時

間由警察機關於通報單及

公文內註明），如遭移轉出

至其他帳戶，應將相關款項

轉帳之資料，通報原通知設

立警示帳戶之警察機關，經

該警察機關查證後，如認為

其他帳戶可疑而須列為警

示帳戶者，再進一步通報相

關金融機構設立警示，以有

效阻斷詐欺集團之資金流

向。 

 

本會 93.12.21 金管銀（一）字第 0931000750號函

「為共同遏阻詐騙犯罪，減少民眾財產損失，請依

會議決議事項配合辦理」。 

2.10.3    (3)為因應ＡＴＭ非約定帳戶轉

帳金額調降，詐騙集團可能

將民眾誘騙至金融機構臨櫃

匯款或存款機存入款項，有

無加強預防宣導及教育訓

練。 

1.「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

法」。 

2.本會 103.8.7金管銀法字第 10300213040號函同

意中華民國銀行公會之「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

參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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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4)虛擬帳號經設定為警示帳

戶，如被害人申請返還時，

銀行經確認通報原因屬詐財

案件，且該虛擬帳號對應於

實體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

(轉)入之款項未被提領者，

是否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

人，與其協商發還款項事

宜。如無法聯絡開戶人者，

是否比照「存款帳戶及其疑

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

辦法」第 11條第 5項疑似交

易糾紛或案情複雜等案件，

應循司法程序辦理。 

 

本會 105 年 1 月 26 日銀局(法)字第 10500900110

號函。 

2.10.5 (5)虛擬帳號遭通報為警示帳

戶，其後續警示期限及解除

警示作法，是否比照「存款

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 9 條及

第 10條第 1項規定辦理。 

 

本會 108.8.21 金管銀法字第 108021306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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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11.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

融卡定型化契約約定條款是

否符合規定。 

1.本會 100.10.24 金管銀合字第 10000332261 號

「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定型化約款

範本」。 

2.本會 100.10.24 金管銀合字第 10000332260 號

「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定型化約款

應記載事項」。 

3.本會 100.10.24 金管銀合字第 10000332260 號

「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定型化約款

不得記載事項」。 

4.本會 104.11.12 金管銀合字第 10400246080 號

「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定型化契約

範本（信用合作社適用）」(暨附件網路 ATM 服

務條款)。 

5.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6條及第 7條。 

 

2.12 

 

12.發行國際金融卡提供存款客

戶(含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

國際提款使用服務者，是否限

制未成年持卡人僅能於臺灣

地區使用，及是否本於公平原

則，修訂相關契約？ 

 

本會 105.3.4 金管銀外字第 10500015251 號。 

3.  (三)支票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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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 票信管理新制之查核 

3.1.1  (1)查核金融業者與客戶簽約

情形。 

 

中央銀行 90.2.16(90)台央業字第 020016912 號令

「票信管理新制契約範本及各票據交換所、金融業

者應配合辦事項」。 

 

3.1.2 (2)是否按期填報「金融業予支

票存款戶簽訂支票存款約

定書補充條款辦理情形」。 

 

中 央 銀 行 業 務 局 90.4.12(90) 台 央 業 字 第

020026497號函「請按期填報『金融業與支票存款

戶簽訂支票存款約定書補充條款辦理情形表』」。 

 

3.1.3 (3)國庫機關專戶存款，不需簽

訂「支票存款約定書補充條

款」。 

 

中 央 銀 行 國 庫 局 90.4.17(90) 台 央 庫 字 第

050027091號函「國庫機關專戶存款，不須簽訂『支

票存款約定書補充條款』」。 

 

3.2 

 

 

 

3.2.1  

2. 開戶 

根據調閱資料，查核開戶手續

是否與「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

規定相符: 

(1)個人名義開戶條件。 

 

1.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 

2.財政部 85.9.5台財融字第 85251665號函「外國

機構駐台代表人員申請開立支票存款戶，得以外

交部發給之外國機構官員證、職員證影本代替居

留證影本」。 

 

3.2.2 (2)公司行號及其他團體開戶

條件。 

 

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第 4點。 

 

3.2.3 (3)分公司申請開戶，有無提出前項「處理規範」第 4點。 

http://ilaw.banking.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06610
http://ilaw.banking.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0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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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授權分公司開戶之

證明書。 

 

 

3.2.4 (4)政府機關、學校、公營事業

之開戶，有無憑正式公文辦

理。 

 

前項「處理規範」第 5點。 

 

3.2.5 (5)外國公司開立支票存款戶

是否依規定辦理。 

 

前項「處理規範」第 4點。 

 

3.2.6 (6)辦理「支票存款戶票據徵信

開戶查詢」之日期與開戶日

不宜相隔太久，查詢手續費

是否入帳並按期向票據交

換所繳交。 

 

 

3.2.7 (7)是否指定部門或專人不定

期檢查新開支票存款戶之

開戶程序及領用空白支

票、空白本票之作業情形？ 

 

1. 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 

2. 本會 105.8.29金管銀法字第 10510003180號函。 

 

3.2.8 

 

(8)辦理支票存款業務，是否加

強開戶作業審核之實質查

本會 105.8.29金管銀法字第 105100031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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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1 

 

 

 

 

 

3.2.8.2 

 

 

 

 

 

3.2.8.3 

核？ 

①受理開戶審核時，是否落

實認識客戶之程序？書面

文件查核資料是否完備？

是否確實辦理實地查證作

業？ 

 

②對開戶申請人有無使用支

票需要及實際情況等實質

要件，是否分析瞭解？是

否審慎評估空白支票核發

量？ 

 

③對於無業或家管、屬1人公

司、經常變更負責人之公

司行號或其他銀行認為屬

高風險之支票存款戶，是

否加強實地查核或其他實

質查核？ 

 

 

 

 

 

 

 

 

 

 

 

 

 

 

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第 8點。 

3.3 

3.3.1  

 

3. 支票存款戶之基本資料 

(1)支票存款戶基本資料之新

增、異動、結清是否確實。 

1.中央銀行業務局 84.4.24(84)台央業字第 475號

函「建立支票存款戶基本資料檔處理要點」。 

2.中央銀行業務局 89.1.10(89)台央業字第

http://ilaw.banking.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0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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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2)每年定期清查法人戶基本

資料辦理更正。 

 

0200044 號函「依『建立支票存款戶基本資料檔

處理要點』填報支票存款戶資料」。 

3.中央銀行業務局 89.2.14(89)台央業字第

0200290 號函「為提昇支票存款戶基本資料檔正

確性並加強建檔時效應辦理事項」。 

4.中央銀行業務局 89.4.21(89)台央業字第

020012060 號函「『如何提昇全國支票存款戶基

本資料檔之正確性』會商結論」。 

 

3.4 

3.4.1 

4. 空白支票及本票之核發 

(1)未辦妥開戶手續，是否未先

發給空白支票及本票。 

 

 

3.4.2 (2)客戶領用支票或本票，是否

設簿登記。 

 

 

3.4.3 (3)發給支票或本票應由有權

簽章人核准，支票或本票領

取證上之核章應齊全。查對

支票領取證背面，有無審核

存戶使用支票情形(有欠正

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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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3.4.4.1 

 

 

3.4.4.2 

 

 

 

 

3.4.4.3 

(4)辦理支票存款業務，是否加

強核發空白支票時之實質查

核？ 

①續發空白支票時，是否注意

已發各本支票是否正常使

用，並陸續回籠？ 

②如發覺囤票情事，是否請

存戶說明原因？並就存戶

說明未回籠支票原因，是

否切實查證後方得受理發

票？ 

③總社對分社退票比率較

高，退票金額集中於少數帳

戶，是否進一步查證原因，

以評估分社對空白支票之

核發程序是否妥適？ 

 

本會 105.8.29金管銀法字第 10510003180號函。 

3.4.5 (5)是否就空白支(本)票之核發

作業訂立控管機制？ 

 

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第 9點  

3.5 

3.5.1  

 

5.註銷退票 

(1)退票違約金及註銷退票手

續費，應當日入帳：其分錄

1.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76.6.15全會業（二）

字 0963 號函「補充規定存款不足退票違約金收

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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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貸記「其他應付款退票

違約金」「其他應付款註銷

退票手續費」，「手續費收

入」對申請註銷退票紀錄所

繳納之手續費，應一律掣給

收據。 

 

2.中央銀行業務局 90.7.17（90）台央業字第

020029137號函「退票及註記手續費收費標準」。 

  

 

3.5.2 (2)抽查某一期間之退票理由

單及申請辦理註記之張

數，與退票違約金及註銷退

票手續費帳列金額核對，並

與票據交換所之繳費通知

單核對是否相符。 

 

 

3.5.3 (3)客戶支票或本票有清償贖

回、提存備付、重提付訖或

其他涉及票據信用之情事

者，於退票之次日起算三年

內得依「支票存款戶票信狀

況註記須知」辦理註記。 

 

中央銀行 90.2.16(90)台央業字第 020016912號令

「票信管理新制契約範本及各票據交換所、金融業

者應配合辦事項」。 

 

3.6 

3.6.1 

6.拒絕往來 

(1)查核最近一年來拒絕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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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戶數。 

 

3.6.2 (2)開戶未滿一年即受拒絕往

來處分之戶數所占同期間

開戶戶數比率是否偏高？

並注意其開戶審核是否嚴

謹。 

 

 

3.6.3 (3)拒絕往來戶是否設簿登記

有關紀錄，以備查核。 

 

 

3.6.4 (4)查詢拒絕往來戶在本單位

有否申貸借款，並與放款檢

查人員連繫。 

 

 

3.6.5  

3.6.5.1  

 

3.6.5.2  

 

 

3.6.5.3 

(5)拒絕往來戶之處理： 

①應即結清其帳戶，是否將

其餘額轉入其他應付款。 

②是否通知拒絕往來戶依限

繳回剩餘之空白支票及空

白本票。 

③對拒絕往來前所簽發未經

提示付款之票據，得填具

中央銀行 90.2.16(90)台央業字第 020016912號令

「票信管理新制契約範本及各票據交換所、金融業

者應配合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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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存款戶拒絕往來

後，申請兌付票據申請

書」，連同請兌票據等額

現金送交往來之金融業列

收「其他應付款」科目。 

  

3.7 

3.7.1 

7.票據掛失止付 

(1)掛失止付之紀錄，是否登載

於帳卡，更換新頁時應一併

轉載；或電腦作業單位應將

票據號碼、金額設定止付。 

 

 

3.7.2 (2)通知止付人是否於五日內

提出已為公示催告之證明。 

 

90.6.4財政部金融局（一）字第 90227072號「票

據掛失止付處理規範」第 4條。 

 

3.7.3  

 

3.7.3.1 

(3)是否下列之票據未受理掛

失止付： 

①票據已兌付者。 

前項「處理規範」第 6條。 

3.7.3.2 ②支票經付款行庫保付者。 前項「處理規範」第 7條。 

3.7.3.3 ③對無存款又未經允許墊借

票款之票據不予受理。 

前項「處理規範」第 8條。 

3.7.3.4 ④通知止付人未於五日內提

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

前項「處理規範」第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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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致止付通知失其效

力；嗣後通知止付人不得

對同一票據再為止付之通

知。 

 

3.7.4 (4)受理到期日前之票據為止

付通知，是否俟到期日辦理

留存止付金額。 

 

前項「處理規範」第 10條。 

 

3.7.5 (5)經止付之金額是否由付款

行庫留存，非依規定，不得

支付或由發票人另行動用。 

 

1.前項「處理規範」第 12條。 

2.前項「處理規範」第 13條。 

3.前項「處理規範」第 14條。 

4.中央銀行 63.2.18 台央業交字第 70號函「票據

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如欲動用票款，銀行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 

 

3.7.6 (6)付款行庫對存款不足或超

過付款行庫允許墊借票款

之票據，是否於其存款或允

許墊借之額度內，予以止

付。 

 

「票據掛失止付處理規範」 

 

3.7.7 (7)票據掛失止付通知人因偽中 央 銀 行 業 務 局 90.10.16(90) 台 央 業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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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票據遺失經法院判刑確

定，通報拒絕往來三年。 

 

020043709號函「票據掛失止付通知人因偽報票據

遺失經法院判刑確定，通報拒絕往來三年」。 

3.8 8本社支票  

3.8.1  (1)簽發本社支票是否記載受

款人姓名並加劃平行線。 

財政部 72.11.21 台財融字第 27347 號「銀行簽發

本行支票實施要點」第四點。 

 

3.8.2 (2)對於本社支票之簽發程序

及空白支票之登記保管，是

否嚴格控管，並自行訂定管

制辦法予以實施。 

 

前項「要點」第五點。 

 

3.9 

3.9.1 

 

 

 

 

 

 

3.9.2 

 

 

9.票據委任取款背書 

(1)票據受款人以委任取款之

目的而為背書者，是否有於

支票背面記載「票面金額委

託○○○取款」，並由受款

人及受任人共同簽章以完

成委任手續。 

 

(2)對受任人持委任取款票據

向銀行要求代收，是否有請

提示受款人身分證明文

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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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經核對無誤並簽章證明

「存入受任人帳戶無誤」。 

 

 

 

 

4. (四)定期性存款  

4.1 1. 定期存款或定期儲蓄存款到期

日如為休假日，存戶於次營業

日提取時，是否按原存單利率

另給付休假日之利息。 

 

臺北市銀行公會 71.１.18（71）會業字第 1585號

函「定期性存款到期日如為休假日，存戶於次營業

日提取時，應按原存單利率另給付休假日之利息」。 

 

4.2 2. 定期存款或定期儲蓄存款逾期

提款，其逾期利息是否按照提

取之日存款銀行活期存款牌告

利率折合日息單利計給。但該

存款到期日至提取日期間，存

款銀行活期存款牌告利率有調

整者，是否按調整之牌告利率

分段計息。 

 

財政部 90.7.24 台財融(一)字第 90749061 號令

「定期存款質借及中途解約辦法」。 

 

4.3 3. 定期性存款有否按存款銀行牌

告利率給付利息。 

 

1. 中央銀行 108.10.2台央業字第 1080037047號令

「金融機構利率牌告要點」第 2點。 

2.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83.5.26

全授字 1152號函「新台幣存放款計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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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 定存單之保管及簽發是否分由

兩人辦理。 

 

 

4.5 5. 定期性存款中途解約，有否按

其實際存款期間照存款銀行牌

告利率八折計息。 

 

財政部 90.7.24台財融（一）字第 90749061號「定

期存款質借及中途解約辦法」及財政部 79.5.31台

財融字第 790095227號「定期儲蓄存款質借及中途

解約辦法」。 

4.6 6. 定期性存款未存滿一個月者是

否不予計息。 

 

同上二辦法。 

 

4.7 7. 定期存款到期轉期續存未滿一

個月解約不宜計息。 

 

財政部 89.8.5台融局(一)字第 89249780號函「定

期存款到期後自轉期續存日起未滿一個月內解約

者不予計息」。 

 

4.8 8. 定期存款利息得以授權方式，

轉帳存入該金融機構或其他金

融機構之同一人或他人之各種

存款帳戶，惟是否做好內部控

制。 

 

財政部 85.10.3 台財融字第 85538457 號函「定期

存款利息得以授權方式轉匯入其他金融機構之同

一人或他人之各種存款帳戶」。 

財政部 85.12.4 台財融字第 85556040 號函「定期

存款及定期儲蓄存款利息得以授權方式轉匯入其

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 

 

5 (五)其他  

5.1 1.金融機構辦理匯款及無摺存款「金融機構受理國內匯款及無摺存款確認客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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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關核對及確認客戶身分所

需之程序及文件，是否依規定辦

理? 

 

分作業規範」。 

5.2 2.金融機構如遇當事人因配偶死

亡，是否憑詳載記事之戶籍謄本

辦理其繼承事宜(無須要求其向

戶政事務所辦理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本會銀行局 107.7.17 銀局(法)字第 10702139510

號函。 

 


